
中纸在线（苏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规范公司的组织

和行为，保护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系规范公司组织与行为的法律文件，对于出资人、公司、

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二条 公司应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加强

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备

条件时，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

第三条 本章程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二章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四条 公司名称：中纸在线（苏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第五条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开泰路 18 号长江大都会

16幢 1楼 A区 A019 工位(集群登记)。

第三章 公司经营范围



第六条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纸制品销

售；纸浆销售；木材销售；软木制品销售；再生资源销售；食用农产

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品添加剂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市场营销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四章 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及出资情况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第八条 公司的股东姓名（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日期

等见附表。

第九条 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十条 股东按《公司法》相关规定行使职权。

第十一条 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按职权做出决定时，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盖章）后置备于公司。

第十二条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行使董事会职权，由公

司股东任免和更换，董事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经股东决定



可以连任。董事的职权按《公司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因公司规模较小或股东较少,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设立

监事、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等公司监督机构。

第十四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

董事负责，根据董事的授权行使职权。

第六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

第十五条 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依法登记。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

人。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

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六条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

由公司承受。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决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

对抗善意相对人。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公司承

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七章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

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设立时，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或者实际

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在出资不

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八条 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计算。

第十九条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十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第二十一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

决定。

第二十二条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由股东决定。

第二十三条 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应当在审计后十五日内将财务会计

报告送交股东。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由股东决定。

第二十四条 公司出现下列解散事由的，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

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并按规定申请注销登记：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

散事由出现，但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的除外；

（二）股东决定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一式二份，并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

（章程具体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三章公司经营范围
	第四章 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及出资情况
	第五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六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
	第七章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八章 附 则

